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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825,940,775 股 

2、发行价格：3.08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543,897,595.03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490,461,848.90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份数量为 7,007,727,655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数量为 825,940,775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825,940,775 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股份数量为 7,833,668,430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825,940,775 股，将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21 年 8 月 2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8 年 8 月 2 日（即上市日），本

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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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上市公司、

徐工机械 
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 

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徐工集团、实际控制人 指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工有限、控股股东 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认购协议》 
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 
指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灿投资 指 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熙投资 指 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元投资 指 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新俊逸 指 杭州新俊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2017 年修订）颁布前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通知书》，故仍适用《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近三年一期 指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3 月 

本报告书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或

取整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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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XCMG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 Ltd. 

法定代表人： 王民 

注册资本： 700,772.7655 万元整 

成立日期： 1993 年 12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01347934993 

注册地址：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 号 

所属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信息披露负责人： 费广胜 

股票简称： 徐工机械 

股票代码： 00042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电话： 0516-87565621 

邮政编码： 221004 

传真： 0516-87565610 

网址： http://xgjx.xcmg.com 

经营范围： 

工程机械及成套设备、专用汽车、建筑工程机械、物料搬运设备

及配件、矿山机械、环卫机械、商用车、载货汽车、工程机械发

动机、通用基础零部件、仪器、仪表、衡器制造、加工、销售、

维修；环保工程施工；二手车机械再制造、收购、销售、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http://xgjx.xc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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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临时），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及智能化压缩站项目的实施地点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同时与发行对象盈灿投

资、泰元投资、泰熙投资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7 年 11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增资徐工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不再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415,600 万元（含本数）；同时，各认购对象的认购金额及

认购股数按照公司与各认购对象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中有关约定进行调整。 

2017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该议案已经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就认购对象之一上海

华信国际集团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无条件放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中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相应调整。除

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16 年 12 月 23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江

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

的批复》（苏国资复[2016]131 号），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7 年 12 月 27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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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向发行人出具《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2 号），核准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出具的川华信验（2018）48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7 月 13 日止，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市新华支行（银行账号 5100 1870 8360 5150 8511）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2,543,897,595.03 元。之后，国金证券在扣除保荐费、承销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

划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 

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出具

的苏亚验[2018]2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7 月 16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由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转付的认购对象缴付

的募集资金 2,493,026,710.00 元（认购对象缴付的募集资金为 2,543,897,595.03

元，扣除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各联席主承销商的保荐及承销费

50,870,885.03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2,564,861.1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2,490,461,848.90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的金额为人民币

825,940,775.00 元。募集资金净额扣除股本后，加上发行费用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 3,020,687.49 元，共计入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667,541,761.39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1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8 年 8 月 2 日，自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经公司申请，投资者认购的股份 36 个月后可以

上市流通。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10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

议（临时）决议公告日（2016 年 12 月 13 日）。 

公司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前，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3.13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注：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007,727,65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5 元（含税），共计需分派现金股利 105,115,914.83 元（含税），

2016 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3.13 元/股调整为 3.12 元/股。 

2018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007,727,655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0.40 元（含税），共计需分派现金股利 280,309,106.20 元（含税），

2017 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3.12 元/股调整为 3.08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825,940,775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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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相关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2 号）关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规定。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543,897,595.03 元，扣除发行费用 53,435,746.13

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490,461,848.9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投资者

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根据《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及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的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对象为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金额（元） 限售期 

盈灿投资 367,957,139 1,133,307,990.69 36个月 

泰元投资 327,131,169 1,007,564,003.10 36个月 

泰熙投资 130,852,467 403,025,601.24 36个月 

合计 825,940,775 2,543,897,595.03 - 

注：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认购金额除以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的数字取整

（即尾数直接忽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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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盈灿投资 

名称：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 1366 号 3 幢 1207-12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高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30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泰元投资 

名称：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 1366 号 3 幢 1211-24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新俊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1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泰熙投资 

名称：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 1366 号 3 幢 1211-21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新俊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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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与公司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盈灿投资、泰元投资、泰熙投资分

别持有公司 4.70%、4.18%和 1.67%的股份（其中泰熙投资、泰元投资的普通合伙

人均为杭州新俊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85%）。泰

元投资和泰熙投资成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均无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六）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17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

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8 年 8 月 2 日。根

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 日。限售期结束之后，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

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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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上市条件。 

（七）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

购对象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上述各发行对象的备

案情况如下： 

1、盈灿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高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办理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1652；盈灿投资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毕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R5619。 

2、泰元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新俊逸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 P1023826；泰元投资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完毕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R1266。 

3、泰熙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新俊逸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 P1023826；泰熙投资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完毕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R1827。 

（八）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及泰熙投资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联席主承

销商和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 

发行对象泰元投资、泰熙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均为杭州新俊逸，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在本次发行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85%，成为公司 5%以上股东。

泰元投资及泰熙投资的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

构化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九）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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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 2018 年

8 月 2 日至 2021 年 8 月 1 日。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王俊、李维嘉 

项目协办人：李超 

项目组成员：王可、杨焱皞、张昊 

办公地址：上海市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二）联席主承销商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项目组成员：姜海洋、薛峰、董辰晨、关迪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栋 20 层 

联系电话：021-38966587 

传真：021-38966500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健男 

项目组成员：郭护湘、舒俊楠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1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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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56513000 

传真：010-56513156 

3、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项目组成员：张希斌、周洋、丁李强、盛伟、吴文强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电话：0516-82022912 

传真：0516-82022990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王萌、胡晓玲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 C 座 5 层 

联系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0867998 

（四）发行人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詹从才 

经办人员：周家文、沈建华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 105-6 号中环国际广场写字楼 22 楼 

联系电话：025-83235002 

传真：025-8323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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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5,042,012 42.6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214,902 2.49%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883,243 2.31% 

4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280 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51,605,727 2.16% 

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279 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等 
94,051,020 1.34%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88,621,616 1.26%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4,6004,512 0.66% 

8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44,328,152 0.63% 

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050,200 0.59%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

等 
37,008,900 0.53% 

合计 3,823,810,284 54.5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5,042,012 38.11% 

2 湖州盈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367,957,139 4.70% 

3 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327,131,169 4.18%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7,021,357 2.52%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923,243 2.13% 

6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280 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等 
151,605,72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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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130,852,467 1.67% 

8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279 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等 
94,051,020 1.2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89,118,516 1.14%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瑞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等 
46,004,512 0.59% 

合计 4,555,707,162 58.16%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

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

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将增加 825,940,775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64,697 0.20 840,105,472 10.72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93,562,958 99.80 6,993,562,958 89.28 

合计 7,007,727,655 100.00 7,833,668,430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7,007,727,655 股，徐工有限持有公司 42.60%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 100.00%股权，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 7,833,668,430 股，徐工有限持有

公司 38.11%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徐工集团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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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产负债率将合理降低，资本结构更趋稳健。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募投

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公

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

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影响公司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完整

性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公司仍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

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在未来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

将根据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1、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2、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仍将继续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七）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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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与发行前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元/股） 3.1160  3.0440  3.1054  3.0410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690  0.1402  0.0617  0.1254  

注：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按股本 7,007,727,655股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分别按照 2017年度和 2018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可续期债券利息）

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7

年 12月 31日和 2018年 3月 30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扣除可续期债券持有者享有

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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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至 2017 年的财

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计 5,308,886.93 4,977,002.54 4,397,705.37 4,276,039.83 

负债总计 2,851,510.02 2,571,424.05 2,349,547.13 2,213,492.18 

所有者权益 2,457,376.91 2,405,578.49 2,048,158.24 2,062,547.65 

归属于母公司

的股东权益 
2,452,211.27 2,401,808.04 2,045,784.65 2,060,409.4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078,368.58  2,913,110.46  1,689,122.99 1,669,578.16  

营业利润 58,686.92  114,006.78  13,091.08  -12,219.52  

利润总额 58,416.12  115,417.27  23,989.16   5,818.00  

净利润 52,399.53  102,876.22    21,659.05   -5,255.67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51,946.24  102,061.77  20,858.32 5,667.3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223.76  315,341.13    224,534.03  11,057.3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968.06  -130,240.57  -134,003.46  -175,7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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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863.05  -80,038.73    -70,128.47  167,367.39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742.42  -4,384.76     -1,788.58  -4,973.5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07,349.77  100,677.07     18,613.51  -2,314.57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3.31/ 

2018 年 1-3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65 1.73 1.56 1.70 

速动比率（倍） 1.23 1.28 1.22 1.40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71% 51.67% 53.43% 51.77%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率

（次） 
2.81 1.95 1.01 0.88 

存货周转率（次） 3.67 2.95 2.20 1.97 

每股净资产（元/股） 3.12 3.04 2.92 2.91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

流（元/股） 
0.10 0.45 0.32 0.0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股） 
-0.15 0.14 0.03 -0.003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每

股收益 
0.07 0.14 0.03 0.008 

稀释每

股收益 
0.07 0.14 0.03 0.008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前净资产

收 益 率

(%) 

加权平

均 
2.24 4.70 1.01 0.27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每

股收益 
0.07 0.11 -0.001 -0.12 

稀释每

股收益 
0.07 0.11 -0.001 -0.12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

收 益 率

（%） 

加权平

均 
2.12 3.80 -0.03 -4.19 

注：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合并报表口径进行计算，下同。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23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2018 年 1-3 月数据已年化）；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2018 年 1-3月数据已年化）；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数；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数； 

8、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额－期末可续期债券持有者享有的所有

者权益）÷期末普通股股数； 

9、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

（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三）2018 年 1-6 月业绩预告情况 

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景气程度继续向好，发行人 2018 年 1-6 月净利润预计

增幅较大，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000.00 万元至 115,000.00

万元，预计同比增长 81.72%至 108.97%。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各类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 3,898,116.26 3,617,942.65 3,049,204.68  3,282,340.41  

非流动资产 1,410,770.68 1,359,059.89 1,348,500.69  993,699.42 

资产总计 5,308,886.93 4,977,002.54 4,397,705.37  4,276,039.83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规模逐年增加，公司资产总额在各期末分别为

4,276,039.83 万元、4,397,705.37 万元、4,977,002.54 万元及 5,308,886.93 万元。

2017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16 年末增加 579,297.17 万元，主要是流动资产增

加，一方面由于公司所在的工程机械行业整体回暖，公司业务规模大幅提升导致

存货和应收票据等经营性流动资产增加；另一方面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发行

了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27 亿元，导致期末货币资金增加。2018 年 3 月

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17 年末增加 331,884.40 万元，主要由于业务规模继续提

升导致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存货等经营性流动资产增加。 

从资产结构上分析，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较高，资

产结构符合公司所在行业的特点。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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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存货、预付款项及应收票据构成；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构成。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负债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负债 2,359,618.49 2,090,473.34  1,952,925.45  1,928,542.16 

非流动负债 491,891.54 480,950.71    396,621.67   284,950.01  

负债合计 2,851,510.02 2,571,424.05  2,349,547.13  2,213,492.1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2,213,492.18 万元、2,349,547.13 万元、

2,571,424.05 万元和 2,851,510.02 万元，负债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工程

机械行业自 2016 年开始整体回暖，公司业务规模大幅提升导致应付账款、应付

票据、预收款项等经营性流动负债增加。 

从负债结构方面看，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负

债占各期末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7.13%、83.12%、81.30%和 82.75%，负债结

构符合公司所在行业的特点，与高流动性的资产结构相匹配。 

（三）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内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71% 51.67% 53.43% 51.77% 

流动比率（倍） 1.65 1.73 1.56 1.70 

速动比率（倍） 1.23 1.28 1.22 1.4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符合行业平均水平，不存在长期偿债

能力不足的风险；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虽略有波动，但整体相对稳定，公司

短期偿债能力较强。2017 年以来，公司销售明显好转，应收票据与预付账款等

经营性流动资产增加，同时公司于 2017 年完成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增加了货

币资金，因此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 2016 年有所提升。 

（四）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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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报告期内各主要营运能力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2.81 1.95 1.01 0.88 

存货周转率（次/年） 3.67 2.95 2.20 1.97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应收账款催收管理，2015 年至 2017 年各年末应收

账款余额分别为 1,803,382.55 万元、1,541,408.51 万元和 1,448,596.79 万元，逐年

减少。2017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向好趋势加速，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下

游客户回款情况较好，应收账款周转率显著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公司平均值相似，且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2015 至 2016 年，受工程机械行业业绩整体下滑影响，公司存货周转率不高；

2017 年以来，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存货周转率显著提升。 

（五）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078,368.58 2,913,110.46 1,689,122.99 1,669,578.16  

营业利润（万元） 58,686.92 114,006.78 13,091.08  -12,219.52  

利润总额（万元） 58,416.12 115,417.27 23,989.16   5,818.00  

净利润（万元） 52,399.53 102,876.22   21,659.05   -5,255.67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1,946.24  102,061.77  20,858.32 5,667.31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净资产收益

率(%)（加权平均） 

2.24 4.70 1.01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加权平均） 

2.12 3.80 -0.03 -4.19 

经过工程机械行业周期性调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回升，

盈利能力出现改善；2017 年以来，工程机械行业向好趋势加速，公司盈利水平

大幅提高，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13,110.46 万元，同比上升 72.46%，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2,061.77 万元，同比上升 389.31%；2018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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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业绩继续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78,368.58 万元，同比增长 79.79%，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946.24 万元，同比增长 157.39%。 

（六）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2,223.76 315,341.13   224,534.03  11,057.3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968.06 -130,240.57 -134,003.46  -175,765.79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863.05 -80,038.73   -70,128.47  167,367.39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742.42  -4,384.76     -1,788.58  -4,973.5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07,349.77  100,677.07     18,613.51  -2,314.57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良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均为正数，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高于公司同期净利润。报告期内公

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563,216.34 万元、1,602,922.00 万元、

3,114,469.01 万元和 1,017,440.66 万元，与各期营业收入规模基本保持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75,765.79 万元、

-134,003.46 万元、-130,240.57 万元和-108,968.06 万元。除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外，其他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包括 2015 年

公司向徐工有限收购徐州罗德艾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力士（徐州）回转支承有

限公司、徐州赫斯曼电子有限公司以及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等支付现金，

2016 年参与投资上海经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支付现金，2017 年支付保

证金和定期存单（非现金等价物）。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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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67,367.39 万元、

-70,128.47 万元、-80,038.73 万元和-68,863.05 万元。2015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净

流入较大，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偿还债务支付现金高出 243,761.00 万

元；2016 年，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收到现金 300,000.00 万元，另外借款收到现金

815,016.87 万元，偿还债务支付现金 1,130,399.10 万元，综合上述主要因素影响，

当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70,128.47 万元；2017 年，公司发行可续期债收到现

金 270,000.00 万元, 另外借款收到现金 959,493.93 万元，偿还债务支付现金

1,262,737.86 万元，综合上述主要因素影响，当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80,038.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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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2,543,897,595.03 元，扣

除发行费用共计 53,435,746.13 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2,490,461,848.90 元，

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高端装备智能

化制造项目 

智能化地下空间施工装备制造项目 60,221.00 42,236.00 

2 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制造项目 123,460.00 95,870.00 

3 智能化物流装备制造项目 120,532.00 13,669.18 

4 环境产业项目 智能化压缩站项目 64,040.00 43,006.00 

5 工程机械升级

及国际化项目 

大型桩工机械产业化升级技改工程项目 48,280.00 17,250.00 

6 印度工程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投资项目 132,642.00 -- 

7 徐工机械工业互联网化提升项目 43,383.00 37,015.00 

合计 592,558.00 249,046.18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

金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

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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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

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

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及江

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

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与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

份锁定期及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8]182 号）和徐工机械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缴款

通知书》的发送、缴款与验资过程合规，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对象中，需要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程序的发

行对象均已依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

自有资金参与徐工机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最终出资不

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联席主承销商和

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

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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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与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锁定期及发行过程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符

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以自有资金参与徐工机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最终出资

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联席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

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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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徐工机械与国金证券签署了《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聘请国金证券作为徐工机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

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国金证券指定王俊先生、李维嘉女士两名保荐代表人，

具体负责徐工机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

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金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32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825,940,775 股，将于 2018 年 8 月 2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盈灿投资、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 3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

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8 年 8 月 2 日（即上市日），公

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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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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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李  超    

 

保荐代表人：                                

                 王  俊               李维嘉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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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刘晓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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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周健男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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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范  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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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经办律师：               

 乔佳平                                    王  萌 

 

 

                                                                

                                    胡晓玲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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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经办会计师：               

詹从才                                       周家文 

 

 

                                                                  

                                      沈建华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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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认购对象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时间 

（一）查询地点 

1、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 号 

电话：0516-87565621 

传真：0516-87565610 

2、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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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800 

（二）查询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9:00-11:30，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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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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